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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微电网碳排放核算规范》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1、工作简况

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、上海市经

济信息中心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、上海电力大学、上

海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董真、罗祾、潘爱强、刘佳、蒋文闻、林涵、

胡伟、鞠晨、张剑、王娜、程凡、赵三珊、华珉。

标准计划下达后，2021年 9月至 10月：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，

确定起草单位及人员以及各成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，制定了工作计划

和进度安排，确定了制定原则，开展课题前期研究工作。

2021 年 11月至 12月：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,按照《国家标准

管理办法》、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

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等文件的要求进行内容制定，并形成《微电

网碳排放核算规范》合稿。

2022 年 1月至 3 月：组织相关人员对《微电网碳排放核算规范》

合稿开展研讨，编制工作组根据研讨意见对文本进行修订、完善，形

成《微电网碳排放核算规范》初稿，并提交标准制订立项申请书、标

准草案、标准编制说明至中国电工技术学会。

2022 年 4月至 6 月：编制工作组针对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，

组织标准编写组召开了本标准的讨论会议，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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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，根据意见，编制组成员对标准进行了再次修改和完善，形成《微

电网碳排放核算规范》征求意见稿。

2022 年 7月至 8 月：为确保标准的编制内容客观、合理，标准

编制组再次对标准内容及相关指标进行了讨论，形成《微电网碳排放

核算规范》送审稿。

2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本标准参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按照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技术标准编写要

求进行编制。

本标准共 6 章，标准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：

第1章 “范围”，主要说明标准制定的目的、主要内容和适用

范围。

第 2 章 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列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标准。

第 3 章“术语和定义”，对本标准适用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。

第 4 章 “基本规定”，确认本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核算范围。

第 5 章 “核算方法”，对微电网碳排放核算过程的主要应用方

法进行介绍。

第 6 章 “碳排放计算”，对微电网碳排放计算以及排放因子计

算进行了阐述。

附录 A（规范性附录），对碳排放计算过程中各类参数选取进行

了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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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。目前国内无相关现行有效的国

家、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本次申报此项团体标准填补国内空白，提

出了微电网碳排放计算的标准规定。

3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

目前国内尚无该类标准，根据标准适用范围，在国网上海电科院

邯郸路园区内微电网对该标准进行了验证，与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核

算结果对比，表明该标准使用方法正确。

4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5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断深入，环境问

题日渐凸显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。2020 年

12 月，习主席在联大上宣布中国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

放达到峰值、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。2021 年 1 月，上海市提出将制

定全市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。因此走“低碳”的环境保护新道路是电

网企业面临的必要选择。微电网是电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促进

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，大力开发和运用微电系统不仅能

够将分布式电源与新型能源进行连接，还能实现电力负荷能源的再利

用，提高了电力企业电能供给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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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电网的碳排放计算是构建低碳电力网络的重要工作基础，为评

价输配电网络的低碳发展水平提供了一套科学的、标准的计算方法。

本文件旨在研究一套针对微电网的科学碳排放计算方法，有效分析微

电网碳排放情况，全面地把握电网碳排放总量，方便有针对性的提出

减排策略，有助于减少和控制电网企业碳排放量。

6、与国标、国外对比情况

目前尚无针对微电网碳排放核算的相关国际标准。在国家标准

中，GB/T32151.1-2015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 部分：

发电企业》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，核算其产

生的温室气体排放。发电企业根据其发生生产过程的异同，其温室气

体包括：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、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

放、企业购入的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GB/T32151.2-2015《温室

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 部分：电网企业》以直辖市或省级电

网企业为边界，核算和报告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主要包括使用六

氟化硫设备修理与退役过程的排放和输配电引起的排放两部分。

该编制文件在核算边界上不以企业为单位，在计算边界上以微电

网为核算边界，在气体种类上仅计算碳排放量，不计及六氟化硫等其

他温室气体排放量。

7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

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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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。目前国内无相关现行有效的国

家、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本次申报此项团体标准填补国内空白。

8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。

9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本标准以团体标准发布实施，为推荐性标准。

10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本标准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组织宣贯实施，编制单位参与宣

贯推广。

11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现行相关标准。

12、其他应予说明的相关事项

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
